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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于亚军）昨
日，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

获悉，我区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财政补助标准有调整。

据介绍，为适应参保人员基本医

疗保障需求，我区 2023年继续提高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达到

不低于 1020元，其中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新增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640元。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各

级财政补助资金中，80%由中央财政补

助，其余 20%按照一类地区自治区财政

分担 30%、二类地区分担 50%、三类地

区分担 70%进行分档补助，剩余部分由

盟市和旗县财政分担。

2023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达

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380 元。已征收

2023年居民医保费，未达到人均缴费

380元的，要测算确定补缴标准，在征

收 2024年居民医保费时，一并做好补

缴工作。要提前测算 2024年居民医保

个人缴费标准，原则上每人每年不低

于 400元。

各地要统筹考虑基金收支平衡、待

遇保障需求和各方承受能力等因素，根

据居民医保基金收支情况及前三年大

病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在确保现有待遇

水平不降低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具体筹资标准，根据本地实

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稳步提升保障

效能。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安娜）昨日上午，呼
和浩特晚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委政法委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呼和浩特市委政法委联
合全市政法机关，结合地区实际，在全市印发了
《呼和浩特市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保
障首府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共计22条。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据了解，《呼和浩
特市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首府高
质量发展工作措施》提出了 6个方面 22条举
措。在畅通诉求反映渠道方面，将每月 5日定
为政法单位“四长”涉企问题反映接待日，每个
季度最后一个月 25日定为涉企问题书记接待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首个工作日）；开通了
涉企类案件“绿色通道”，完善了联系走访企业
和商协会制度。在服务保障方面，不断提高律
师进园区、“万所联万会”、法治体检等法律服
务水平；持续推进“一站式”派出所和“一窗通

办”等政务服务改革；全力开展困难企业缓交、
减交诉讼费用司法救助工作；创新了“互联网+
公证”的服务模式。在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方
面，针对房地产和金融领域违规违法乱象，开
展联合整治专项行动，同步推动金融法庭设
立，不断提升金融类案件专业化裁判水平；常
态化推动教育、金融放贷、市场流通等行业领
域的扫黑除恶斗争，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持续强化公益诉讼检察履职。在纠纷解决
方面，诉前程序中健全了警务联动中心、法律
援助中心、人民调解中心等“多心合一”的多元
解纷机制；诉讼程序中系统落实案件办理和企
业合规性同步审查机制，持续督导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情况，深入开展全类型涉企案件

“挂案”清理和执行案件专项行动，并切实做优
执行与破产企业重整之间的联动衔接工作。
在监督纠错方面，针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

应当立案而立案、久审不结、量刑畸轻畸重等
司法顽疾，全力推动跨部门政法大数据办案平
台建设应用以及专项法律监督，逐步实现对所
有类型案件全流程、无死角、智能化监督。同
时，还建立了企业家冤错案件防范和纠错机
制，依法保障企业和企业家合法经营权、财产
权和人身自由权。在总结提升方面，建立健全
考核评价指标，定期梳理通报各类涉企正反典
型案例，并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建章立制
等形式予以固化。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在今后的工作中，全市政法机关将进一
步落实落细《呼和浩特市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保障首府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为首
府地区各类市场主体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
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创
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呼和浩特市政法机关出台22条措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助力企业“加速跑”赋能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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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故事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王劭凯

昨日，在第39个教师节即将到来

之际，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店巷小

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师节主题活

动，师生们通过制作团扇、“与师同

框”合影等方式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表

达感恩之情，献上美好的祝福。

谢师恩

“与师同框”合影

这是我们的节日

老师相互分享自己做好的团扇


